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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第 4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4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2時 

開會地點：本院第 1 會議室 

主持人：馮政務委員兼召集人燕  

出席者：如簽到冊                           紀錄：蕭欣怡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本小組第 3 次會議紀錄。 

    決  定： 

一、 修正第四案「我國收出養制度」專案報告之決定第

四點：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保障兒少最佳

利益為原則，邀集專業媒合機構研議收養人親職教

育課程之認證制度或轉介機制，使其可以獲得妥適

的輔導並儘速媒合到適合的兒童。 

二、 其餘通過。 

參、報告案： 

    第一案、第 3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 定： 

一、 洽悉。 

二、 第 1、4、5、6案同意解除列管。 

三、 第 2 案，有關「兒童及少年上網安全行動計畫」部

分，繼續列管。 

（一）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將詳細版之「兒童及少年

上網安全行動計畫（草案）」，於會後以電子郵件

逕寄各委員參考（副知本小組秘書單位），請各

委員於一週內提供修正建議，俾利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修正後提報本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委員

會議審議，並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將審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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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修正後之行動計畫提至下次會議報告。 

（二）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持續與中華電信協商提

供用戶免費過濾軟體事宜，並請於召開會議討論

兒少上網相關議題時，邀集本委員會委員參與提

供專業意見。 

（三） 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函請各地方政府於

召開縣市層級之兒少福利促進會時，蒐集各兒少

代表針對兒少上網安全議題之相關意見，提供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各委員參考。 

（四） 請經濟部工業局會後將督導市售遊戲分級之輔

導結果以電子郵件逕寄委員參考（副知本小組秘

書單位）。 

（五） 請本小組秘書單位彙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教

育部、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衛生福利部心理

及口腔健康司、經濟部工業局等機關有關防護兒

少上網安全之相關作業流程供委員參考。 

四、 第 3 案，有關「關愛之家」逃逸外勞孩子之權益問

題部分，繼續列管。請內政部移民署持續與關愛之

家溝通協調，以取得相關資料並查證是否為非本國

籍新生兒。 

 

第二案、「保障兒童及少年不受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仁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權利」專案報告。 

    決 定： 

一、 洽悉。 

二、 請內政部警政署提供夜間詢問保護措施之相關執行

數據，包括通知社工、通知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相

關協助以及經法官同意夜間詢問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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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法務部矯正署提供少年矯正機關收容身心障礙者

之比率，並邀請本推動小組委員參與「少年矯正機

關收容處遇實施條例」之研商會議，俾利委員從兒

童權利公約的角度提供相關建議。 

四、 請法務部協助安排本小組委員至少年輔育院進行參

訪，與第一線同仁進行溝通或以教育訓練方式辦理。 

五、 有關司法院對本案所提供之補充說明，請隨會議紀

錄送請委員及有關機關參考（附件 1）。 

 

    第三案、「兒童整體照顧政策」專案報告。 

    決 定： 

一、 洽悉。 

二、 請勞動部提供國人育嬰留職停薪使用率及各行業別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隨會議紀錄提供委員參考

（附件 2）。 

 

    第四案、「少年建教合作執行現況」專案報告。 

    決 定： 

一、 洽悉。 

二、 請教育部研議應於何處設立建教生申訴專線，並整合

勞動部資料提出建教生整體申訴狀況等相關數據。 

 

    第五案、「維護學童校園安全因應措施」臨時專案報告。 

決 定： 

一、 洽悉。 

二、 請教育部新增三級預防之相關策略，說明事後如何

避免傷害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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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案：針對我國兒童死亡檢視與研究機制是否完備乙案，

提請討論（何素秋委員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

助基金會）。 

決 議：請衛生福利部統計處先針對國內 0歲至未滿 18歲兒

少死亡事件之原因，提供完整之數據統計與分析，

並請衛生福利部整合有關兒少死亡檢視與研究機制

之部內與跨機關分工等事宜，召開研商會議研議決

定具體推動作法。 

 

伍、臨時動議： 

案  由：下（第 5）次會議建議報告主題，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本推動小組秘書單位）。 

決  議：下次專案報告主題為「防治兒少藥物濫用」請衛生

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主政、「少年司法執行現況」

請法務部主政。另有關「保護兒少避免受到性剝削」

1 案，考量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剛修法通過，

調整至第 6次會議再進行專案報告。 

 

陸、散會（下午 6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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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司法院補充說明 

 

一、現行法律規定，對兒童犯罪者，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亦

不得宣告褫奪公權及強制工作。刑法第 18 條規定：未滿 14

歲人之行為，不罰（第 1項）。14歲以上未滿 18歲人之行為，

得減輕其刑（第 2 項）。同法第 63條第 1項規定：未滿 18歲

人犯罪者，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稱

少事法）第 78條第 1 項亦明定：對於少年不得宣告褫奪公權

及強制工作。另外，對少年之緩刑條件及假釋條件均較成人

寬厚（少事法第 79 條、第 81 條，刑法第 74條、77 條）。兒

童犯罪者，僅有極少數會受到刑事處罰，其餘則以「保護處

分」（少事法第 42 條）方式處理。 

二、司法院有關兒童權利之課程及裁判引用情形： 

（一） 司法院今年（104 年）在法官學院所開設有關兒童權利公

約之課程計有 63 小時。另預計自 105 年起，將針對兒童

權利公約開設更多相關課程。 

（二） 據統計（迄 104 年 6 月 3 日止），各級法院之裁判曾引用

兒童權利公約之件數，達 748件。隨著兒童權利公約之內

國法化，將會有更多法官於裁判中引用兒童權利公約規

定，更加落實兒童權利保護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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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3年度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比例及各業受僱勞工請領情形 

一、請領生育給付之女性受僱勞工中，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比例  

單位：人 

A.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核付人數(註 2) B.生育給付核付人數(註 1) 比例(註 3)＝A/B 

57,288  114,001 50.25% 

註 1：生育給付核付人數，已排除職業工會及漁會（即非屬就業保險適用對象）之被保險人。 

註 2：103年度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核付人數為 68,301人，其中女性計 57,288人。 

註 3：被保險人於當年生育者未必於同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並申請給付，故本表推估比例與實際情形仍有些許誤差，僅供參考。 

二、各業受僱勞工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情形 
單位：人 

行業別 
農、林、

漁、牧業 

礦業及土

石採取業 
製造業 

電力及燃

氣供應業 

用水供應及

污染整治業 
營造業 

批發及零

售業 

運輸及倉

儲業 

住宿及餐

飲業 

資訊及通

訊傳播業 

請領 

人數 
88 13 22,182 60 244 2,123 16,796 1,777 1,821 2,010 

行業別 
金融及保

險業 
不動產業 

專業、科

學及技術

服務業 

支援服務

業 

公共行政及

國防 

教育服務

業 

醫療保健

及社會工

作服務業 

藝術、娛樂

及休閒服

務業 

其他服務

業 
總計 

請領 

人數 
3,707 991 3,189 1,608 580 2,219 7,580 301 1,012 68,301 

 
















